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8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020205097號
訴願人：黃00君      地址：南投縣埔里鎮00里00巷00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埔里鎮公所

    訴願人因廢止農舍建造執照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6月4日埔鎮工字第1020014823號函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
主文

原處分撤銷。

事實

緣訴外人（即起造人）黃00就地號埔里鎮桃米坑段000、000號2筆土地於101年11月9日申請取得原處分機關（101）投埔鎮工（造）字第000號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建造執照，惟起造人不幸於101年12月19日死亡，其繼承人黃00（即訴願人）遂於102年5月31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「建造執照變更起造人審查表」及「建築工程開工展期申報書」之申請，原處分機關以其申請不符「內政部營建署101年2月29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04749號函釋規定」，未准其變更起造人，並因起造人已死亡，以102年6月4日埔鎮工字第1020014823號函廢止該建造執照，該處分書並於102年6月5日送達，訴願人不服，於同年6月10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由

1、 按建築法第27條規定：「非縣(局)政府所在地之鄉、鎮，適用本法之地區，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，得委由鄉、鎮(縣轄市)公所依規定核發執照。鄉、鎮(縣轄市)公所核發執照，應每半年彙報縣(局)政府備案。」、第54條規定：「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，應於六個月內開工；並應於開工前，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，連同姓名或名稱、住址、證書字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，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查。起造人因故不能於前項期限內開工時，應敘明原因，申請展期一次，期限為三個月。未依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，其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…」、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7條規定：「本法第54條所稱之開工，係指起造人、承造人、監造人依本法規定向本府申報開工，並在現場實施拆除原有房屋、整地、挖地、打樁、或從事安全措施等工程。但搭建工寮或僅設圍籬而無實際工作者，不得視為已開工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內政部營建署101年2月29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04749號略釋：「有關農舍建造執造起造人死亡，除已給照施工者得由繼承人申請為變更起造人名義外，其未給照或給照尚未施工者，其繼承人應依同條項款所定要件始得為之。…」函釋在案。
2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（1）、依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3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需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為限，故本案因發生繼承、自需先辦理繼承登記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再續行興建農舍之相關手續，於法並無違誤。（2）、原起造人於101年12月初整地，因原起造人於同月19日死亡而工作停頓，至102年5月31日原處分機關現場履勘時雜草叢生，提出申請建造時、開工整地及整地後之照片。（3）、有關申請興建農舍起造人，如領得建造執照後死亡，此情形因非屬人為因素，故應可同意由其繼承人申請變更為起造人。（4）、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，除已依第39規定，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為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所明定，惟原處分機關於作成廢止建造執照處分前，並未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，係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情形，主張廢止建造執照之行政處分為無效等語，以資爭議。

3、 卷查起造人黃00就系爭土地於101年11月9日取得（101）投埔鎮工（造）字第00號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建造執照，起造人於101年12月19日死亡，訴願人（繼承人）於102年5月31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「建造執照變更起造人審查表」及「建築工程開工展期申報書」之申請，原處分機關於102年5月31日至現場勘查，因雜草叢生，認定農舍尚無動工，與內政部營建署101年2月29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04749號函釋規定不符，未准其變更起造人，並因起造人已死亡，以102年6月4日埔鎮工字第1020014823號函廢止該建造執照，固非無據。
4、 按本件建造執照原起造人黃00係於101年11月9日申請取得，依前開建築法第54條規定，其有效之6個月施工期限至遲於102年5月9日已完成，原建造執照於施工期限內屆滿後係自動失其效力，建造執照之有效期間尚無因起造人死亡而停止程序期間之規定，縱然起造人名義變更屬於繼承人之權利，惟訴願人遲至102年5月31日始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變更起造人及開工展期，已逾6個月有效期限，訴願人自無該事項變更之申請權利。復以廢止處分係對於合法有效之處分所為之行政行為，原處分機關首揭102年6月4日埔鎮工字第1020014823號函廢止已失效之建造執照，亦有欠妥適。

5、 其餘訴願人主張已於101年12月初整地，並檢附「證人：王00」之整地照片及101年11月7日、11月29日空中拍攝照片等，訴願人係為證明原起造人曾有施工事實，惟依前述建造執照已逾6個月有效期間而失其效力，訴願人變更起造人之權利已無附麗，訴願人陳稱之證據部分已無審認必要。
6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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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陳 錦 白

中華民國102年10月18日

代理縣長  陳志清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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